
一审法院于2024年10

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

吴某返还原告孙某45万元，

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

宣判后，吴某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于2025年1月

23日作出民事调解书：一、上

诉人吴某向被上诉人孙某支

付人民币共计贰拾万圆整

（200，000元），该款由吴某被

冻结银行账户直接抵扣；二、

上诉人吴某当庭向被上诉人

孙某归还劳力士女表、宝格

丽手镯、宝格丽手链等贵重

礼物；三、双方当事人就本案

再无任何争议；四、一审法院

案件受理费11，570元，由孙

某负担；二审法院案件受理

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

元，由吴某负担。

吴某不服，上诉，二审

调解：吴某付20万元，归还

劳力士女表、宝格丽手镯、

手链、卡地亚戒指、香奈儿

项链、麦坤女鞋、古驰女鞋

两双、古驰上衣、迪奥包等

奢侈品，双方再无争议。

裁判结果裁判结果

编辑：王丽洁 电话：0532-66988903 邮箱：924225169@qq.com2026年6月1日 星期一

08 说 法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邮编：266101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云诚、于华忠律师 印务中心电话：（0532）68688618
主管主办：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老年生活报》编辑部 发行电话：（0532）82880022 邮局发行投诉电话：1118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

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

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

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

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

亡后债务清偿难题。

人民法院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

为。案例显示，华某公司、马某桂曾借款10

万元给杨某君，后杨某君于2024年死亡。

为追讨欠款，华某公司、马某桂对被继承人

杨某君的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其父亲杨某

祥、母亲张某娣、女儿程某归还借款（另案审

理）。3位继承人在该案一审庭审中，均书面

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君的全部遗产，故华某公

司、马某桂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判决后，

杨某祥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君的

丧葬费、抚恤金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20余万元等。华某公司、马某桂提起上诉，

同时另行提起本案，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

杨某君的遗产管理人。本案审理过程中，3

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

杨某君所有遗产的书面声明。经查，另案二

审中，3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桂达成调

解协议，承诺在继承杨某君遗产的范围内偿

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且

杨某祥已实际还款5万元。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桂作为被继

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

理人的主体资格。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君的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合法遗产，3位

继承人虽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

杨某君的遗产并作出处分；且在与华某公

司、马某桂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向债权

人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已实

际转账还款5万元，其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

面声明完全相悖，故其放弃继承的意思表

示不产生法律效力。3位继承人实际占有、

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

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

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故判决驳回华某

公司、马某桂的申请。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没

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

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

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

“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

工具”。本案明确继承人书面表示放弃继

承，但实际领取，并占有、处分被继承人遗

产，视为未放弃继承，依法判决驳回指定民

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申请，防止继承

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龚凌蔚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

不要遗产就能不还钱吗

本案系典型的恋爱
关系破裂后引发的财
产返还纠纷，核心争
议焦点有两个：1、恋
爱期间一方给予另一
方的财物，在法律性质
上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还
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彩礼
或附条件的赠与；2、若构成彩
礼或附条件赠与，在条件不成
就时（即双方未结婚），应如何
确定返还的范围与方式。

法院在本案中清晰地确
立了区分标准：诸如“520”

“1314”“5210”等具有情感
表达特殊寓意的转账金额，
以及日常共同消费支出，因
其与维系感情表达、增进情
谊的日常交往直接相关，通
常推定为无条件的一般赠
与。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五
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
赠与。”所以一
旦交付，赠与
合同成立并生

效，赠与人不得
任意撤销。

而单笔金额显著超出正
常情感表达范畴且无特殊含
义的转账，以及购买劳力士
手表、卡地亚戒指等价值数
万元的奢侈品，在现实生活
中，恋爱期间赠送大额贵重
物品，大多是双方为了缔结
婚姻而做出的付出，虽然对
此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
是《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
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
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所以法院综合原被告认
识时间和给付金额认定为隐

含缔结婚姻目的的给付，属
于附条件赠与。这种以结婚
为目的的赠与，往往承载着
双方对共同未来婚姻生活的
预期与承诺。若最终未能结
婚，赠与目的落空，根据《民法
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
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
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
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
与人可以要求受赠人予以返
还。但是需要注意时间节
点。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行使。

另外，在生活中应注重
证据的留存，如微信聊天记
录和能证明男女双方谈婚论
嫁的证据等。

王妮娜
【作者系山东国曜琴岛

（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520”不用还，“52000”要还

彩礼和大额赠与的边界在哪里

恋爱期间财物赠与，分手后该不该返还律师观点

2023年3月，孙某与吴

某经朋友介绍相识，同年9

月分手。恋爱期间，孙某为

吴某购买劳力士手表、宝格

丽手镯、卡地亚戒指等贵重

物品，支出348，584元；微信

转账近200笔，其中绝大多

数为“520”“1314”“5210”等

具有特殊寓意的转账，属表

达爱意，单笔超5000元无明

显寓意的约15万元。孙某

招商银行流水显示，2023年

3月至2024 年1月，向吴某

单笔超5000元转账计6.5万

元。孙某诉请吴某返还上

述大额财物。吴某辩称上

述财物系恋爱期间自愿赠

与，不属于彩礼，不应返还。

基本案情基本案情

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大

额财物是否属彩礼；二是如

何返还。根据司法解释，节

日生日等特殊时点给付的

小额礼物不属彩礼，日常消

费不需返还。但恋爱期间

大额赠予（如奢侈品等）并

非单纯无偿转移财产，其实

质隐含缔结婚姻目的，与彩

礼性质相同。本案孙某短

期内大量转账并赠送贵重

奢侈品，与一般礼物有显著

区别，结合微信聊天记录，

应认定为以缔结婚姻为目

的的彩礼。

关于返还，二审综合恋

爱仅半年、双方收入、共同消

费、5000元以下特殊转账等

因素，酌情认定返还金额。

奢侈品因被告使用时亦以

结婚为目的，无重大恶意，按

原价折现会加大其负担且

违背公平原则，折旧价值又难

以确定，故以原物现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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